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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特设发〔2022〕55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

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《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（TSG Z7002—2022，以下称新

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）和《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规则》（TSG

Z7004—2011）第 1 号修改单已由市场监管总局 2022 年第 16 号

公告发布实施。为确保上述规则顺利实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过渡期安排

（一）新核准要求实施后的申请。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，所有

特种设备检测机构（以下简称检测机构）的许可申请、受理均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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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新核准要求执行。同一单位申请不同检验、检测项目核准的，

应当分别向相应核准规则规定的许可实施机关提出申请，上级核

准机关不再受理应由下级核准机构实施的核准申请。

（二）原核准证书的延期。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实施前颁发

的检测机构相关核准证书，在原核准范围和有效期内继续有效。

为确保检测机构核准工作平稳过渡，对 2023 年 5 月 31 日以前到

期的核准证书，持证机构可以于 2022 年 8 月底前向原许可实施机

关申请将原核准证书有效期延期至 2023 年年底，延长的时间不需

要在下一个核准周期内扣除。原核准证书上同时包括检验和检测

项目的，原许可实施机关应按照检验和检测项目不同延期时限要

求，分别颁发两张延期的核准证书。原核准证书 2023年 6 月 1 日

以后到期的，不能申请延期。持有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定期

检验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，不需要申请安全阀校验资质延期。

不申请延期的检测机构，许可证到期前应按照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

则》申请换证。持有原核准证书（含办理延期的证书）的检测机构，

在核准证书有效期内任意时间均可按照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提

前申请换证。

（三）电梯检测核准的过渡。2023 年 5 月 1 日起，按照原《特

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（TSG Z7001—2004）及第 1、2、3

号修改单取得电梯检验项目核准证书（含办理延期的证书）的检验

机构，需要继续从事电梯检测工作的，应当统一按照新《检测机构

核准规则》第 4. 2 条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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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原核准证书的换证、增项与变更。2022 年 6 月 1 日之后，

持原核准证书（含办理延期的核准证书）的检测机构申请换证、增

项或需要现场确认的变更事项，应当按照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

附件 E 的格式提出申请，鉴定评审机构和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按照

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规定的要求，对申请单位全部检测项目进

行评审和审查，颁发新版核准证书，原核准证书（含办理延期的证

书）应当由新许可实施机关收回作废。对仅申请单位名称、住所、

办公地址等不需进行现场确认的变更事项，仍由原许可实施机关

实施变更。

（五）已经受理的核准申请。已经受理的核准申请，且鉴定评

审机构已实施现场鉴定评审工作的，发证机关应当按要求和时限

完成相关核准工作。对已经受理但未开展现场鉴定评审工作且

2022 年 6 月 1 日后按规定发证机关发生变化的核准申请，本通知

发布后鉴定评审机构不再安排鉴定评审工作，通知申请单位向变

动后的许可实施机关重新提出申请或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原核准

证书有效期延期，原许可程序终止。

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沟通工作，及时将核准

工作过渡期安排通知到本地区核准机关核准的全部相关特种设备

检验、检测机构。

二、检测机构核准有关事项

（一）相控阵超声检测（PA）项目。总局已于 2021 年初开始颁

发相控阵超声检测（PA）无损检测人员资格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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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申请相控阵超声检测（PA）项目的检测机构，其技术负责人、责

任师暂不需要满足新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C1. 3 规定的“取得资格

不少于 4 年”的条件。

（二）已持证检测机构的资源条件。已持证检测机构在原核准

证书（含办理延期的证书）有效期内可以按照原核准规则或核准要

求的规定保持资源条件。

（三）电梯检测机构核准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新

《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规定并结合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

要求开展电梯检测机构核准工作；督促指导负责电梯使用登记的

机关向电梯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数据传输途径，监督电梯检测机构

按规定向电梯使用登记监管系统上传数据。

（四）安全阀校验报告审批人员。安全阀校验机构在出具安全

阀校验报告时，负责审批报告的人员应当持有安全阀校验人员资

格不少于 4 年，也可以由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验师审批安全

阀校验报告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型式试验人员要求。根据《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

规则》第 1 号修改单，申请压力容器用材料（钢板、锻件）项目的型

式试验机构资源条件包括“具有型式试验资格的试验人员 8 人”，

压力容器用材料型式试验资格的人员目前可以暂由压力容器检验

师替代。承担该项型式试验工作的压力容器检验师应当参加型式

试验机构组织的不少于 40 学时的压力容器用材料（钢板、锻件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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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试验专业培训考核。

（二）检验师申请要求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属于准入类国

家职业资格，为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降低或取消部分准

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要求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2〕8 号）要求，现行《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》中关于特种

设备检验员申请检验师的检验资历要求调整为“持检验员证满 3

年，并且在有效期内”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2 年 6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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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2年 6 月 15日印发


